附件1
屏東縣115學年度未足齡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學鑑定申請書
	基本資料
	鑑定證號碼
（由受理報名學校填寫）

	姓名
	
	生日
	年    月    日
	

	身分證字號
	
	性別
	□男    □女
	

（2吋照片浮貼處）
背面請寫學生姓名

	目前就讀學校
	(園所全銜，未接受學前教育者免填)
	

	緊急聯絡人
	
	

	緊急聯絡電話
	（宅/公）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
	

	戶籍地址
	
	

	通訊地址
	(請確實填寫，以利寄送結果通知單)

	

	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學生是否為身心障礙學生：□是  □否
申請學生是否具有經濟弱勢資格：□是  □否

	同意書

	本人已詳閱並同意《屏東縣115學年度未足齡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學鑑定簡章》之內容，並同意本人子女                參加本次鑑定，並遵守鑑定相關規定。
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請書

	本人子女                於學前階段生活及社會適應良好，具有資賦優異特質，申請參加本縣提早入學鑑定。
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以下欄位，家長無須填寫

	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（教師版）
	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（家長版）

	學習能力分數
	入學準備度分數
	學習能力分數
	入學準備度分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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